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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 

议：优先事项主题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国际文化间交流提

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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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冲突和冲突后社区的妇女状况 

 在过去 25 年期间，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依然是充

分享受妇女权利和基本自由的一大阻碍。冲突和冲突后局势期间的复杂社会结构

通常使妇女和女童无法获得基本服务，虽然妇女的身体被当作战争武器，她们的

身体遭受性暴力，同时她们的身体、精神和经济影响被削弱。即使在停火期间和

恢复平静的时期，性暴力依然是妇女和女童每天面临的威胁和安全风险。这种情

况在经受武装冲突的国家更为突出，例如，阿富汗、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

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拉克、以色列、利比里亚、墨西哥、

缅甸、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塞拉利昂、索马里、

南苏丹、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乌干达和也门。这些影响

波及到了更多的国家，它们必须应对流离失所和遭受暴力的难民及境内流离失所

者带来的后果，以及这些人参与和决策的机会有限的情况。  

 鉴于这种脆弱的局势，妇女国际文化间交流将妇女、身体完整权利、妇女和

女童的人身安全、获得资源和谋生手段、歧视性法律和做法、妇女参与和平进程

确定为冲突后重建中考虑的关键优先事项。  

 妇科和精神疾病进一步使妇女和女童无法参与生产性工作和重建生活，对于

继续承受这一沉重负担的妇女和女童来说，身体完整权利是改善福祉增强权能的

关键推动因素。以下情况使这一点更加突出：她们所面临的猖獗的性暴力；获得

不同性疾病和生殖疾病保健的斗争，例如膀胱阴道瘘、生殖器官癌症、不孕和包

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感染；以及社区内缺乏或没有设施完备的保健机构。各

国政府依然没有将妇女健康问题作为优先事项。例如，《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肺结核和其他有关传染病的阿布贾宣言》要求所有非洲国家将 15%的预算用于健

康方面，只有两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  

 妇女和女童幸存者的人身安全和诉诸司法是人权和建设和平的前提条件。但

是，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这些机制被削弱，没有对幸存者采取补救措施。承

担保护性暴力幸存者责任的人权捍卫者，包括女性捍卫者，面临着袭击和威胁，

例如，有人试图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Panzi 医院院长 Denis Mukwenge 博士实施暗

杀，后者曾公开表达对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强奸妇女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看

法。  

 获得资源和谋生手段对于武装冲突的妇女和女童幸存者来说至关重要，尤其

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新自由政策的背景下。她们的生产资料遭到破坏，因为侵占

土地的行为已成常事，农业用地正在被卖给私营公司。这使全球食品不安全现象

更加严重，有时当妇女无法养家糊口时加重了暴力侵害妇女的程度。这迫使幸存

者进行危险工作，例如担任搬运工搬运超过 60 公斤的货物，迫使她们接受性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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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实施偷运，以跨境移民的身份工作，为了生存而卖淫。所有这些都导致他们

陷入贫穷，进一步迫使父母通过童婚将他们的女儿变成商品出售(南亚占 48%，非

洲占 4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占 29%)。童婚(大多数涉及女童)是一种侵犯人权的

行为，它加深了暴力侵害妇女的文化，加重了贫穷状况。  

 妇女在和平进程中的代表权和参与情况必须依然是各国政府的优先事项。由

男性制定的冲突后重建倡议继续剥夺妇女参与和行使自身权利，参与治理和决策

进程的机会。大多数冲突后重建资源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案上，有可能导致严重

腐败，从而使社区更加贫穷，妇女承受的负担更加沉重。由于结构和系统上的复

杂形势，因此不民主的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妇女的参与。  

 尽管成员国关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通过安全

理事会第 1325(2000)、1820(2008)、1880(2009)和 1890(2009)号决议、2011 年

大湖区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于结束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建议和

声明等机制解决该问题的国际义务，以及类似的意见一致的努力，但是妇女和女

童的情况继续恶化，迫使她们生活在贫穷之中。  

 当我们为 2015 年以后的发展和一份关于暴力侵害妇女的新的全球文书制定

战略时，是时候将妇女放在参与中心，审视并重新规划各项努力，以应对并结束

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所有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了。  

 因此，我们呼吁委员会：  

 (a) 认识到不满足妇女和女童的特别需求和优先事项，就无法实现和平；  

 (b) 仔细研究为规划一份关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新的联合国文书创造条

件的努力；  

 在委员会本身的政策和方案中以及在这些国家当中，实现全面执行安全理事

会第 1325(2000)、1820(2008)和 1880(2009)号决议、《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和非洲联盟性别政策。 

 是时候提供实际指标和具体时间表，让所有成员国履行以下全部的承诺和义

务了：  

 (a) 结束性暴力；  

 (b) 为艾滋病毒/艾滋病幸存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信息和司法途径；  

 (c) 制定并增强解决性暴力幸存者长期身心创伤问题的机制。 

 


